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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海南自贸港创业大赛先进个人评分表
	序号
	评分事项
	评分标准
	分值

	1
	开展创业
大赛组织
	负责组织开展2023年创业大赛组织宣传工作。
	20

	
	
	
	

	2
	组织项目
报名参赛
	按个人组织本赛区参赛项目数量在全省排名评分。
   1.市县（个人）：排名1至3，得20分；排名4至6，得18分；排名7至9，得15分；排名10至12，得12分；排名13至15，得9分；排名16至18，得6分。
   2.高校（老师）：排名第1至3，得20分；排名4至6，得18分；排名7至10，得15分；排名11至14，得12分；排名15至18，得9分；排名19至21，得6分。
	20

	3
	提供创业
指导
	为本赛区参赛项目提供创业指导，按个人指导项目数量评分。
   1.市县（个人）：排名第1，得30分；排名2至3，得27分；排名4至6，得24分；排名7至9，得21分；排名10至12，得18分；排名13至15，得15分；排名16至18，得12分。
   2.高校（老师）：排名第1，得30分；排名2至5，得27分；排名6至9，得24分；排名10至13，得21分；排名14至17，得18分；排名18至21，得15分。
	30

	4
	指导推送参加省级初赛项目数量
	按个人指导推送参加省级初赛项目数量评分。
1.市县（个人）：指导本市县指标项目数量的100%-80%，得10分；79%至60%，得7分；59%至30%，得5分；29%至10%，得3分；9%及以下，不得分。
2.高校（老师）：指导本校指标项目数量的100%-80%，得10分；79%至60%，得7分；59%至30%，得5分；29%至10%，得3分；9%及以下，不得分。
	10

	5
	晋级省级决赛
	个人指导项目晋级省级决赛项目，每个得5分，最多得分不超过10分。
	10

	6
	省级决赛获奖
	个人指导项目晋级省级决赛项目，每个得5分，最多得分不超过10分。
	10

	合计
	100



